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便于投资者与公司的沟通交流，现将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如下：

变更事项

投资者联系电话

变更前

0755-27889869-879

变更后

0755-27889996

以上变更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欢迎广大投资者通

过上述渠道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88328 证券简称：深科达 公告编号：2025-034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301066 证券简称：万事利 公告编号：2025-041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及相关文件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及相关文

件于2025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公告编号：临2025-45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工业园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发布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工业园停产检修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32号），福建工业园 80万吨/年MDI装置、36万吨/年TDI装置、40
万吨/年PVC装置及相关配套装置于2025年6月5日开始停产检修。

截至目前，上述装置的停产检修已经结束，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盛屯

股票代码

600711

变更前股票简称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林举

0592-5891697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52层

linju@600711.com

证券事务代表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40,632,777,772.51

16,285,103,039.52

本报告期

13,803,915,258.72

1,351,603,286.39

1,052,724,357.57

1,162,228,779.59

1,764,610,605.14

6.608

0.341

0.341

上年度末

37,528,507,486.37

15,473,666,332.29

上年同期

11,414,256,936.94

1,345,238,286.80

1,117,683,043.28

1,243,443,345.50

2,476,422,064.06

7.787

0.357

0.35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8.27

5.2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94

0.0047

-5.81

-6.53

-28.74

减少1.179个百分点

-4.48

-4.48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姚雄杰

罗宾木业有限公司

何冬海

李艳丽

长城国瑞证券－厦门象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城国瑞证券阳光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赵惠新

厦门中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略万新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傅晓渝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4.80

1.84

1.30

0.80

0.65

0.57

0.56

0.55

0.50

0.42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致行动人。

2、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可知。

无

持股
数量

457,494,897

57,000,000

40,305,000

24,680,000

20,030,581

17,684,000

17,341,040

16,943,400

15,444,212

13,000,000

126,46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质押

156,000,000

0

0

0

0

0

0

0

0

13,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ST盛屯 公告编号：2025-032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2025年7月29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晓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就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ST盛屯 公告编号：2025-03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于2025年7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由董事长熊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

求，编制完成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25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监事会对

2025年半年度报告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格睿绿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睿绿能国际”）

拟在公司控股子公司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MS”）提
供的自有项目安装场地上投资建设光储电站及其配套设施，项目预计规模光伏：18MW；储能：
20MW/20MWh（以建成运营的实际容量为准）（以下简称“本项目”）。格睿绿能国际负责本项
目的设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光储发电节能服务。光储电站建成后，BMS在项目
合作运营期限内按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100%全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本项目拟确定
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4,806万美元（以
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回避表决票2票。关联董事熊波、陈东回
避表决。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ST盛屯 公告编号：2025-033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优化电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控股子公司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MS”）拟与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格睿绿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睿绿能国际”）签署《光储项目投资及能源管理协议》。
格睿绿能国际负责光储电站的设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光储发电节能服务。光储
电站建成后，BMS在项目合作运营期限内按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100%全部消纳所产生的电
能。协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
4,806万美元（以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准）。

●格睿绿能国际为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盛屯集团”）全资孙公司，深圳
盛屯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东先生为深圳盛屯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长熊波先
生亦在深圳盛屯集团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次数为6次，累计交易金额为3,002.58
万元，其单项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与不同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次数为0次，累计交易金额为0万元。（不包含本笔，不包含以前年度
已经审批、在年初至披露日执行的关联交易，不包含年度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格睿绿能国际拟在公司控股子公司BMS提供的自有项目安装场地上投资建设光储电站

及其配套设施，项目预计规模光伏：18MW；储能：20MW/20MWh（以建成运营的实际容量为
准）（以下简称“本项目”）。格睿绿能国际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
光储发电节能服务。光储电站建成后，BMS在项目合作运营期限内按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
100%全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本项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
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4,806万美元（以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准）。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东、熊波回避表
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已事前认可该议案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
别下标的相关的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人介绍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2）注册资本：10,000 港币
（3）注 册 地 址 ：FLAT/RM A 12F ZJ 300，300 LOCKHART RD WAN CHAI HONG

KONG
（4）成立日期：2024年9月6日
2、股东情况：深圳盛屯集团间接持有格睿绿能国际100%股权
3、其他关系说明：格睿绿能国际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其它关系。
三、定价依据
本项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该收费模式将降低BMS

未来用电成本压力，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公司和行业的不确定风险。光伏发电是柴油发电的替
代，在刚果（金）地区柴油发电的成本远高于光伏用电价格。随着技术进步，光伏发电在当地
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格睿绿能国际依据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给予一定折扣，该定价政策符
合市场惯例。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
进行，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
甲方：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
乙方：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格睿绿能国际有限公司）
2、协议主要条款
(1)主要职责：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其拥有的场地及其配套设施实施该项目，乙方负责通

过该项目的实施，为甲方提供电能以及完成其他双方约定的事项。本项目光伏发电向甲方厂
区设备供电，通过“光伏自发自用”的方式，为甲方节约用电成本，甲方保证合作期内100%全
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

(2)项目投资：总投资约1,400万美元，资金由乙方自筹加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
(3)项目建设：本项目的建设期为合同生效且甲方提供了项目施工的必要条件之日起，至

项目通过验收并网发电日止，计划工期约 8个月（船期正常且排除雨季影响施工的情况下）。
非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建设受阻碍的，工期顺延。

(4)合同期限：本项目的运营期限自项目验收合格并正式并网发电之日，合作运营期限为
10年，合作运营期满30日前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续签合同或以补充协议方式延长服务期限，
否则本合同将于合作运营期满后自行终止。

(5)电费的计算与支付：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电费（不含增值税及消费税等）＝月供（发）电电
量×每度电单价。

甲方向乙方支付供电电费，采取预存30%电费且当月电费当月全额支付方式，预存部分
少于30%时，乙方有权停供电。

甲乙双方应自合作运营期限起始日起，每自然月结算一次项目供电产生的电费。乙方于
结算月下一月的12日前开具结算票（如遇税率调整，按新税率执行，乙方的不含税电价不变）
至甲方，甲方于当月20日前根据乙方提供的收取电费通知单及电费数据，将上月电费电汇至
乙方指定的收款账号，直至运营合作期届满（如运营合作期延长的，则至延长的运营合作期届
满）。

(6)合同期内，甲方完全免费提供本项目安装、检修、运营的合法场地、通道和设施（包括但
不限于：搭建项目有关建筑物和放置有关设备必要的地面场地和各种人员、线路通道）供乙方
使用，甲方确认对提供给本项目的前述建筑物及场地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并向乙方提供相应
的权属证明，甲方将本项目已占用的地面和各种通道使用权转让或出租给第三方或用作本项
目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损害乙方的权益。如发生上述纠纷的，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责
任，并不得影响乙方对相关场地的使用。如因此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按乙方实际损失【实
际损失=乙方全部投资金额-已经回收电费的利润部分-（乙方处置资产收益-处置费用）】全额
赔偿，在甲方全额赔付乙方实际损失后，则项目资产所有权归属甲方所有。

(7)在开工前 15个工作日内，乙方将项目设计、施工方案及工期进度表提交给甲方，并经
双方确认后方可实施。

乙方应保证与项目相关的设备、设施的运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保证与
项目相关的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且运行状况良好，如设备发生故障、损坏和丢失，在甲方
得知此情况后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电站所涉及的检修维护和故障处理工作全部由乙方负
责，发生的维护费用也全部由乙方负责。

(8)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乙方审批机构关于本项目投
资的决策通过后生效。合同文本壹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贰份。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光储电站逐步得到推广和实践检验。尤其在非洲地区，时常面临电力不稳定、电

力短缺等问题，过往基本都采用柴油发电机作为电力补充。但无论是从绿色能源还是高性价
等方面考虑，光伏发电都将逐步替代柴油发电。格睿绿能国际和BMS的售电合作模式，是基
于专业分工、资金安排的考虑。格睿绿能国际作为专业的投资方和服务商，能够为业主方节
约大量的沟通精力、运营精力，让BMS的资源更加集中于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资源的开发和储
备等。建设光储电站符合能源发展、双碳环保、能源再生等政策，BMS可享受光储电站带来的
节能效益，有利于优化电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
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审

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东、熊波回避表决。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四）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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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国际”）、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为宏盛国际向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作为代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

下简称“东亚银行厦门分行”）作为参贷行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宏盛
国际以其持有的Huawe Nickel Company Limited（华玮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玮镍业”）
45%股权、华玮镍业以其持有的 PT.YOUSHAN NICKEL INDONESIA（友山镍业印尼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友山镍业”）65%股权为宏盛国际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担保债权本金
为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以下
简称“邮储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宏盛国际最高额本金不超
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宏盛国际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签订《股份押记契据》，以其持有的华玮镍业45%股
权，为宏盛国际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押
担保，担保期限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销并无
条件地清偿及满足为止。

华玮镍业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签订《股份质押协议》，以其持有的友山镍业65%股
权，为宏盛国际向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担保期限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销并
无条件地清偿及满足为止。

公司与邮储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签订《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珠海）在邮储
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宏盛国际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0,958.30万元，为科立鑫（珠海）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6,86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宏盛国际
（1）公司名称：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2日
（3）注 册 地 址 ：RM 22G 5F, SELWYN FACTORY BUILDING, 404 KWUN TONG

ROAD, KWUNG TONG, KOWLONG, HONG KONG.
（4）董事：骆玮琦
（5）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
（6）经营范围：国际贸易与投资
（7）宏盛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105,819,770.26

9,100,333,528.59

2,005,486,241.67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8,822,654,070.95

67,433,503.39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2,621,862,071.35

10,058,990,818.27

2,562,871,253.08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5,459,210,589.98

186,050,911.66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宏盛国际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2、科立鑫（珠海）
（1）公司名称：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8日
（3）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浪涌路6号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6）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

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
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珠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51,082,017.16

326,585,221.15

524,496,796.01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641,756,222.99

35,726,809.09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106,336,219.07

533,238,426.64

573,097,792.43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301,629,731.07

46,840,498.64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珠海）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盛屯矿业

宏盛国际

连带责任保证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文件项下任
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的
等值人民币

贷款协议及相应贷款文件项下的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
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
款人应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款
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宏盛国际

宏盛国际

股份质押担保

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
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销并无条件地

清偿及满足为止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的等
值人民币

任何融资文件（包括其不时的变更、修订、放
弃、释放、更新、补充、延长）项下任何义务人
应向押记权人履行的全部责任和/或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因押记权人未来不时在融资
文件项下向任何义务人提供的任何授信或
财务融通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可向任何义
务人追讨的责任和/或义务，包括全部本金、
利息、违约金、费用、损害赔偿和其它应付款
项（包括加速支付的款项），无论该履行的责
任和/或义务是实际还是或有的（及无论义
务人是单独还是共同的，及无论是以主债务
人还是以担保人或其它身份），以及押记权
人为执行上述义务人的责任和/或义务而发
生的任何法律和其它费用、成本和支出。

华玮镍业

宏盛国际

股份质押担保

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
所有融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

销并无条件地清偿及满足为止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
元的等值人民币

借款人在《银团贷款协议》项下现在
和/或以后对质权人所负的所有应付
金额（不论是应付本金、利息、违约
金、其他费用还是借款人应付给质权
人的其他款项）

盛屯矿业

科立鑫（珠海）

连带责任保证

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人民币3,000万元整

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
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
费用、过户费、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
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被担
保人（反担保情形下，下同）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宏盛国际、科立鑫（珠海）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

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上述担保不会对公
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30,463.22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21%，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17,
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13,259.2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46.10%，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7月25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张
● 回售金额：0元
● 本次回售申报期内无投资者进行回售申报，无需办理向投资者支付回售资金等后续

业务事项，本次回售已完成。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2025年7月14日，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煜

邦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并于2025年7月15日、2025年7月22日、
2025年7月25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煜邦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关于“煜邦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关于

“煜邦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煜邦转债”的转债代码为“118039”，转债回售价格为 100.00 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

息）。“煜邦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7月25日，回售申报已于2025年
7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煜邦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7月25日，回售价格为100.00元

人民币/张。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煜邦转债”
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0张，回售金额为0元，公司无需办理向投资者支付回
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项，本次回售已完成。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煜邦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煜邦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97 证券简称：煜邦电力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18039 债券简称：煜邦转债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煜邦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项目名称：重庆荣昌至四川自贡高速公路（重庆段）特许经营者

中标人：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安徽建工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建

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智能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安徽精睿筑城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重庆市荣昌区，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本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

营、维护及移交等。本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模式实施，实施方式为BOT，估

算总投资为36.14亿元。

建设期：3年

运营期：359个月

延长期：48个月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5-050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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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科技”或“公司”）为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

升资金运作效率及效益，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资本”）
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林微纳”）签署《出资份额转让协议》，安洁资
本拟以自有资金受让其认缴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所对应持有的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融进取四期”或“合伙企业”）0.8251%的基金份额，其中已完
成实缴出资人民币150万元。本次安洁资本与和林微纳关于转让顺融进取四期基金份额的交
易对价为人民币150万元。

安洁资本拟与顺融进取四期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顺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融投资”）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签署《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 》”）。 本次交易完成后安洁资本将成为顺融进取四
期有限合伙人之一，持有其 0.8251%的基金份额。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在2016年12月27日至2025年6月24日

期间担任顺融进取四期执行事务合伙人顺融投资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顺融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事项无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提交有关部门批准。

二、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985748841
4、法定代表人：骆兴顺
5、注册资本：11,683.6789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6月18日
7、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峨眉山路80号
8、经营范围：微型精密模具及部件、微型冲压件、微型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汽车、

医疗、通讯类电子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微型电子及声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微
型芯片测试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和林微纳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经查询，和林微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名称：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DBND0G20
4、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顺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认缴出资额：60,6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4年3月5日
7、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登云路288号C楼9F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本次交易前基金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苏州顺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合伙人

合计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100

12,000

48,500

60,600

认缴出资比例（%）

0.1650

19.8020

80.0330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

10、其他情况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认缴出资500万元持有
顺融进取四期0.8251%基金份额。除前述持股关系外，顺融进取四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经查询，顺融进取四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执行事务合伙人暨关联方基本信息
1、名称：苏州顺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08316902X0
4、法定代表人：王亚雄
5、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9日
7、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

基金小镇10幢303室
8、经营期限：2013年11月19日至2043年11月18日
9、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登记备案情况：苏州顺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

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时间为 2016年1月14日，登记编号 P1030063。
11、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王亚雄

刘彪

苏州顺融瑞泽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晓梅

张亮

崔琦

夏伟峰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931.676

382.37

171.184

152.95

152.95

152.95

55.92

2,000

认缴出资比例（%）

46.5838

19.1185

8.5592

7.6475

7.6475

7.6475

2.7960

100

12、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在 2016年 12月 27日至
2025年6月24日期间担任顺融投资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顺
融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3、经查询，顺融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有限合伙人基本信息
其他在基金认缴规模中占比10%以上的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969206676
4、法定代表人：唐晨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5月24日

7、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虹桥路258号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
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经查询，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以150万元受让和林微纳持有的顺融进取四期已实缴150万元，未实缴350万元所对

应的0.8251%合伙份额，后续再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履行350万元的实缴出资义务。本次交
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市场惯例及双
方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转让方同意将在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500万元出资份额

及对应的财产份额按实缴15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以实缴150万元受让转让方在
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500万元出资份额及对应的财产份额。

2、转让方份额转让后，从苏州顺融进取四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
3、本转让协议签订后，权利义务随认缴出资份额一并转让，受让方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

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转让方对基于其转让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
原认缴出资额和转让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六、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主要投资方向
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项

目。
（二）基金存续期限
基金存续期为7年，自首次交割日起计算。首次交割日系指，所有合伙人首期缴款到达托

管户的时间。存续期中前3年为投资期，后4年为退出期。但在得到合伙人会议同意的情况
下，基金可以提前清算解散。根据基金投资和项目退出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召开合
伙人会议，由合伙人会议通过，基金退出期可延长2年。

（三）管理费
1、投资期内，基金按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2%/年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退出期内，基金按

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中已用于项目投资但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每个管理费支付期间的支付
标准以各管理费支付期间开始日之剩余投资本金为计算基础）的2%/年支付管理费；

（2）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3）管理费支付方式：管理费每年按季度分四次支付，首次和最后一次支付的管理费用应

当按实际管理天数占当季的比例计算。投资期应于每季度前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季度的管理
费，首个支付期间为首次交割日至当季度末，支付期限为首次交割日后第三十个工作日之前；
退出期为每季度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季度的管理费；最后一期管理费的支付期间为最后
一个季度开始之日至退出期届满之日；

（4）管理费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其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摊，并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四）缴付出资
根据投资业务的实际需要分3期缴付，各期出资比例分别为总认缴出资额的30%、40%、

30%。 普通合伙人根据基金投资需要、支付费用的需要可经合理的预先期限（不少于20个日
历日）通知要求合伙人缴付其认缴出资额。

（五）收益分配
基金分配采取整体“先回本后分利”方式，可分配收入扣除基金费用后先按照基金各合伙

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直至各合伙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剩余的投资收益再按照
合伙协议约定的方式予以分配。合伙企业采用整体收益分配方式，收入分配的顺序和比例如
下：

（1）返本。向全体有限合伙人按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全体有限合伙人取
得的分配总额达到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的总额，再返还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的总额。

（2）优先回报。如完成上述（1）条约定后仍有余额，按全体有限合伙人各自实缴出资比例
全部分配给全体有限合伙人，直至其就累计实缴出资的总额获得按照每年百分之八（8%）的
单利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全体有限合伙人在期间分配
项目中对应的每一期实缴出资额的实际到账之日起到全体有限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
额之日止；

（3）80/20收益分配。如完成上述（1）条（2）条约定后仍有余额，余额的80%在全体有限合
伙人之间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六）合伙事务的执行
基金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基金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

决策的权利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有限
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七）投资决策
管理人将为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4名，由管理人委派。投资

决策需获得至少3名委员同意方可通过。首次合伙人会议上，管理人应向有限合伙人披露投
资决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等相关事项。此后，投资决策委员会人员发生变更的，管理人应
于变更发生前5日书面通知有限合伙人。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是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旨在保障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优质资源和投资管理优势，拓宽交流渠道，提升公司投资收益水平和资
本运作能力。通过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展公司在相关专业领域的产业
布局机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相关交易事项不会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各方已进行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但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具体

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投资基金未来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亦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法规、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且投资项目的投资周期一般较长、流动性较低，将存在投资失
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公司作为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投资基金债务承担有限责
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了解
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管理状况、投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的开展，
通过与共同投资人严格管控风险，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事项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顺融投资、顺融进取四期未发生过

其他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出资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11 公司简称：ST盛屯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